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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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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浦东新区肺科医院新院信息化建设

项目建议书的批复

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：

你委《关于商请审批<上海市浦东新区肺科医院新院信息化

开办项目建议书>的函》（浦卫办计财〔2023〕46 号）已收悉。

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《关于印发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

进行动（2021-2025 年）的通知》（国卫医发〔2021〕27 号），《上

海市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23-2025 年）》以及

国家、市关于公立医院建设电子病历、智慧服务、智慧管理“三

位一体”的智慧医院系统工作要求，为满足浦东新区肺科医院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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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开办信息化要求，按照专科医院“智慧医院”相关建设标准，

原则同意浦东新区肺科医院新院信息化项目建议书。

二、本项目建设目标是通过项目实施，完成肺科医院新院配

套信息化相关建设，达到国家电子病历四级应用水平、医院互联

互通四级乙等标准、智慧服务和智慧管理二级标准，以及信息安

全等级保护三级要求。

三、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智慧服务、智慧医疗、智慧管理和

医院信息平台等应用系统等开发建设，机房、网络等基础设施建

设和配套软硬件采购等。

四、本项目建设法人为上海市浦东新区肺科医院。

五、请按上述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。在

可行性研究中，应进一步深化明确新建及原有系统改造范围；完

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建设内容，细化机房建设实施方案和软硬件

设施选型等；要落实新区信创工作相关要求，并明确项目绩效目

标和考核指标。

六、本项目总投资在工可阶段明确，所需资金由新区财力安

排。

七、请按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的规定开展后续工作。

八、本项目建议书批复有效期 12 个月。请在有效期内完成

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研究、编制和送审。在有效期内未能完成、

确需延期的，应在有效期届满之日的 30 个工作日之前提出延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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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。

特此批复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 年 12 月 4 日

抄送：新区政府、财政局、审计局、统计局、大数据中心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12月 4日印发


